




（六）救济方式。 农业综合执法局实施行政执法， 要告知行政

管理相对人依法享有的法定权利和救济途径。 如陈述、申辩、听证、

申请回避、 申请行政复议、 提起行政诉讼等。

（七）投诉举报方式。 农业综合执法局要主动提供接受投诉举

报的地址、 电话、 邮箱及受理反馈程序等信息。

（八）其他依法应当主动公示的行政执法信息。

第七条 公示方式

（ 一 ）门户网站公示。 局法规股应当通过门户网站、 报刊等便

于公民广泛知晓的方式公示本单位应当公示的全部信息。

（二）办公场所公示。 农业综合执法局要在办公场所通过设置

信息公开栏、 电子信息屏、 公共查阅室、 资籵索取点、 咨询台等设

施， 公示本机关应当公示的全部信息。

（三）其他方式公示。 局属各单位也可以通过法制宣传、 法律

咨询、 印发执法手册等方式， 向社会公众公示行政执法信息。

第八条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吉首市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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